
附件1：

《宿州市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

考试实施方案（2027—2030年 ）》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要求，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措施》（皖教组发〔2021〕2号）要求，第十一条，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坚持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教体艺〔2025〕1号），第8条，深化体育评价改革，以激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提升体质健康为目标，完善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机制。将体质提升、技能增强、运动参与、习惯养成等作为评价学生和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指标。优化体育考试评价，丰富选考项目，改进测评办法，淡化测试选拔性，强化正向激励，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加强过程性评价，构建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十四五”以来，多数省内外城市已陆续完成新一轮体育中考改革，在分值结构、项目类别、评价模式和评分标准等方面作出优化。为落实好国家、省市有关决策部署，破解体育中考过去存在的“应试倾向明显、项目类型局限、评分标准不适配”等问题，迫切需要推动实施体育中考改革，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本方案。

二、文件主要内容

正文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总体要求、考试内容与实施、分阶段实施、特殊考生成绩评定、工作要求。

（一）总体要求。

明确了我市体育中考改革的总体考虑和主要目标。

（二）考试内容与实施。

明确考试分值、模式与内容：体育中考总分100分，由过程考核和统一考试两部分构成，其中过程考核35分、统一考试65分。过程考核的考试办法和赋分标准进行了详细说明，对统一考试的考试类别和项目予以明确。

（三）分阶段实施。

明确了本次体育中考改革的分阶段实施步骤，对2027—2030年参加体育中考的学生，分别作出了实施及过渡安排。

（四）特殊考生成绩评定。

对残疾、伤病考生，返宿生、历届生以及体育特长学生，申请体育中考免考或缓考的认定程序及成绩评定办法进行了详细说明。

（五）工作要求。

对县区教育主管部门职责分工进行了明确，对经费投入、教学支撑、安全保障、考试监督等提出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要求。

三、征求意见情况

本方案在吸取以往工作经验、参考其他地市做法的基础上，于2月6在市教体局三楼会议室召开研讨会，市教体局竞技科、基教科、教科所；埇桥区教体局体育办、教研室，宿城一中、宿州二中、宿城第一初级中学、宿州三中、宿州市第十一中学、宿州市第九中学体育组负责人及学校体育专家参加会议。

经初步完善后，于3月31日—4月下旬再次征求各县区教体局意见，依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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